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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變更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代表的公告

由於工作安排的變動，周超先生自2024年7月25日起不再擔任根據上市規則第
19A.13條及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的規定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
律程序文件代表（「法律程序代表」）。羅亞偉女士接替周超先生獲委任為法律程序
代表，自2024年7月25日起生效。在香港向本公司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地址為香
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1618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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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和春雷先生及莊乾志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汪小亞女士、楊長松先生、賈祥翔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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